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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及时申报债权 

 

当某英国公司进入破产/重整/清算相关程序时, 债权人会

收到公司或被任命的管理人/清盘人的通知。 

 

通常, 在公司进入接管程序(administration)后, 接管人会

立即通知所有债权人其已接管公司, 并通知债权人进行债

权申报。公司或管理人/清盘人会向债权人提供债权申报

系统的接入通道或接收债权人书面申报材料的联系方式。

债权人应依据相关要求, 及时对债权进行申报, 以保护自

身权益。若英国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但债权人并未收到相关

通知, 债权人也可以将书面债权申报材料送达至公司注册

地。 

 

接管人通常以六(6)个月为周期定期向债权人出具报告。考

虑到接管程序一般为时一年, 接管人通常只有两次报告, 

债权人很难通过仅有的两次报告及时了解情况。因此, 债

权人可以主动询问接管人对债权申报的确认情况, 如接管

人是否收到相关申报和证明文件, 是否需要提供额外文件

等。 

 

若债权人的债权申报未被认可, 则债权人可以在接管人后

续开展的债权人投票表决中对未被认可的债权予以申诉。

在破产程序的最后债务清偿阶段, 若债权仍未被认可, 债

权人还可以进行申诉。 

 

当交易相对方进入破产程序或采取公司拯救措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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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注与交易相对方签署的商业合同条款 

 

及时审查与交易相对方签署的商业合同相关条款:  

 

如因交易相对方进入破产/重整等相关程序而触发商业合同终止的条件, 应及时依据合同约定通知交

易相对方, 要求终止合同, 并依据合同约定的救济措施维权;  

 

如合同中有担保条款, 查看其适用的条件、范围并及时向担保人主张权利;  

 

如合同中约定了所有权保留条款(retention of title)1, 可据此向交易相对方或管理人/清盘人声明该权

利, 以达到及时止损、保护自身权益的目的。 

 

三. 关注是否存在预重整出售(pre-pack administration sale) 

 

若交易相对方在进入破产接管程序前已经设置新公司(new co)或与第三方达成了预重整出售的方案, 

则通常交易相对方(即旧公司)会在接管程序开始后立即执行该方案, 将公司的所有业务、品牌、资产、

客户、员工、管理层等全部转移至新公司。 

 

为了避免破产公司利用这一制度转移资产给原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 英国破产执业相关

指引规范中列出了一系列与关联交易有关的披露要求, 债权人应密切关注披露信息。如发现有不合

规出售资产的情况, 债权人可以向法庭或监管部门提出申诉。 

 

若债权人与新公司就旧公司的业务继续合作, 可以考虑通过判断自身的议价能力或谈判地位, 与新

公司进行价格磋商, 通过持续的贸易合作弥补旧公司可能无法全额清偿之债权造成的损失。虽然基

于债权债务的相对性, 债权人无法要求新公司从法律意义上当然地继承旧公司的债务, 但债权人仍

可以考虑与新公司签订相关协议, 通过债权人与新公司持续的合作关系/供货或服务提供, 最终实现

由新公司代为偿还旧公司债务的目的。 

 

新公司也可能会主动邀请债权人签订相关协议, 通过有条件地分期偿还旧公司债务以确保维持与优

质供应商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 新公司提供的协议大概率会约定协议不构成对旧公司债务的继承, 

导致协议实质上为对债权人(供应商)附严苛条件的还款承诺。一旦债权人(供应商)稍有差池, 新公司

可以随时停止还款。建议债权人在签署此类协议前审慎审阅相关条款, 并咨询专业律师, 避免签订一

纸“镜花水月”的还款承诺, 无法保证债权的有效回收。 

 

  

                                                        
1 该条款可以约定保证债权人在向英国公司交付货物后仍保留货物所有权, 直至收到全额货款。详情见前文《如何

判断英国交易相对方濒临破产或处于某种公司拯救措施中》。 

http://www.llinkslaw.com/uploadfile/publication/43_1602295633.pdf
http://www.llinkslaw.com/uploadfile/publication/43_160229563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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